
1引言

自 2008~2014年，我国开始分阶段推进实施以

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为

主要目标的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按照林改

的政策设计，明晰集体林地的产权边界是集体林改

顺利实施的前提，也是集体林改首先需要完成的主

要任务。只有集体林权得以明细明晰，才谈得上放

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和保障收益权。因此，如何

清晰地把原本属于集体所有的林地公正地均分到

户成为关键。

与相对容易界定产权边界的农地不同，林地因

其面积过大、地形坡度、生态植被过于复杂而被认

为难以真正地明晰界定其地域界址，这点正是上个

世纪 80年代“林业三定”改革工作粗糙的主要原因

之一。当然，目前由于GPS定位在内的诸多高科技

勘测技术的采用，重新确定分山到户的林地边界有

了可能，但是，我们的调查显示，明晰林权边界中仍

然会面临许多非技术因素影响。

2林权的涵义

首先，我们要探讨林权的涵义，和农地的产权

属性相比，林地因其具有经济属性、生态属性，因此

其产权界定比农地显得要复杂得多。传统意义上

的林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四

项内容（通称“四权”）。

具体而言，林权是一种综合性权利，包括对林

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以及对森林或林木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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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有的学者主张林权是其主体合理占有、开发、

利用、处分森林资源并从中取得收益的基本法律依

据。而国家林业局政策法规司的专家则认为，“林

权是森林、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统称，是以

森林、林木、林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为内容

的物权（金丽婷，2008）。”此外，还有的研究者认为，

林权是指国家、集体、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

森林、林木和林地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或者

处分的权利。换言之，林权作为一种具体的产权形

态，它是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经营权、收益

权和处分权的集合。实际上，人们对森林资源利用

方式的选择取决于林权的制度安排方式（雷加富，

2006）。
由此可知，林权是指林地的财产权利，它既包

括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也包括对依附于林地上的

森林进行经营并获得收益的权利。林权制度是指

林地产权关系和产权规则相结合，而且能对林地产

权关系进行有效组合、调节和保护的制度。它包括

林地最终所有权、实际占有权和使用权、自由转让

权和索取权（刘德钦等，2006）。一般认为，林权是

以森林、林木和林地为客体的一项权利，凡是有关

森林、林木和林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或者处分的权

利都可以归入林权这一范畴中。按照不同的产权

主体分类，林权可分为农村集体林权和国有林权，

其中集体林权是指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或

单位对森林、林木和林地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

益、处分的权利，国有林权的产权主体则是国家，具

体又包括中央、省属、市属及县属林场林权。法律

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集体所有

制的经济组织或单位享有林权。

对于林权的特征，多数学者认为林权除具有一

般产权的排他性、可交易性等共性特征外，还具有

自身的特殊性。主要包括：（1）外溢性和排他有限

性。森林资源不仅是一种商品，也是一种公共产

品。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森林

的存在对于周围地区的居民甚至于对整个社会的

生态平衡和生物的多样性都具有重要作用，它所产

生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不可排他的。即使某

个林业企业的营造林活动为周围的居民和社会提

供了生态和环境方面的好处，受益人分享了这些益

处却不需要付费，主体的权益无法得到相应的补

偿，林权产生了外溢效应，从而可能会削弱企业的

积极性。（2）不可无限分割性。林权的客体包括森

林、林木和林地，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互

为条件。如森林和林木是依托于林地之上的，离开

了林地，森林和林木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这三者

之间相互关联，形成了一个整体。由此也决定了森

林必须以一定的面积才能维持森林生态系统，才能

发挥其规模效益，因此在林权内部不能对森林资源

进行无限分割。（3）林权交易的困难性。产权交易

的前提，是要对其价值进行比较精确的估量。但是

由于树种、立地条件、林木种植密度等存在巨大的

差异，其收益也将不同。再加上森林资源本身的消

长有一定的期限并受到自然因素的强烈影响，决定

了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难度，从而给林权交易带来

了技术上的困难（乔永平等，2007）。
如果进一步从操作层面进行考察，林权其实比

表面上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林地为集体所有，所有

权和经营权分离，而林木处分权又受到森林资源管

理制度、林地管理制度等国家政策性制度制约，使

得林权关系成为一项政策性束缚很强的集合，其权

利主体模糊，权属复杂多变，处分权得不到落实，收

益权也易受侵犯①。和其他财产权利相比，由于林

地具有地域广、地理位置变化大、森林资源分布不

均匀、林地经营投入回收时效长等自身的特殊性，

使得林权不容易界定。事实上，林权不仅是单纯的

树木集合体，而是有土壤的土地与树木有机的浑然

为一体。这就导致了森林、林木、林地和林地动植

物产品都有各自的所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而且

这些权利之间不能截然分开，但在实际运行中却有

不同的公共部门对其实施约束。这些不同构成部

分的产权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了林业的

产权体系。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林权

体系一般应包括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林木所有权

和使用权、林产品权、采伐权、景观权、品种权、补偿

权和继承权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集体林改的主体阶段的工

作就是明确四权的改革，即林地所有权、林地使用

权、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森林或林木使用权。后续

的配套支持改革也必须随之推进。在集体林改实

践中，对于业主而言，集体林地的不同权能的实现

时间是不一样的。根据相关的政策，业主在获得

“迹地”的造林权使用权之后，必须向国家林业部门

缴纳造林保证金。业主造林完，需要抚育三年之后

才能封山育林。在此之后，业主才能够办理林权

证，正式获得林地的使用权，而林业部门则把业主

① 参见：http://biz.163.com/06/0720/15/2MG2E8NO00020S2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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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纳的保证金退还给业主。业主获得林权证之后，

就有了林木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他们可以以林权

证为抵押，获得贷款等，也可以在市场上公开地进

行林权流转。

鉴于林权的特殊性，有学者概括指出，林权的

具体权属有10个层次涵义：（1）林地所有权，是指财

产的终极性归属。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

我国的林地所有权只有两种形式：国家所有和集体

所有，其中国家所有林地所有权的具体属性又包括

中央、省属、市属及县属等几种形式。（2）林地使用

权，是指个人、集体或国家根据有关规定使用林地

的权利。林地使用权包括林地的规划和设计、栽种

方式、树种选择、生产管理以及林产品的产销安排

等。（3）林木所有权，是指林木归谁所有。目前我国

的林木所有权主要有国家所有、集体所有、个人和

企业法人所有等四种形式。（4）林木使用权，是指企

业法人、个人、集体或国家根据有关规定使用林木

的权利。（5）林产品权，一般包括林产品的所有权与

使用权。这里的林产品包括林木、草、药材、野生动

植物和其他副产品。（6）采伐权，是根据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依法享有的采伐的权利，但这种权力不是无

限制的，客观上受到林木生长期限以及生态环保方

面的条件约束。国家通过采伐许可证模式对此进

行宏观的总量控制。（7）景观权，是指利用森林景观

资源的权力。（8）品种权，是指林木新品种的开发者

享有产品专利权。（9）补偿权，是指提供生态效益，

如水土保持、防沙治沙、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而获得收益的权利。（10）继承权，是指

林地所有者或林木所有者的法定或指定继承人继

承林地或林木的权利（张海鹏等，2005）。
除了以上10个要素外，林地经营还具有不可忽

视的生态效益。由于林地必须经营始终考虑其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之间的平衡，因此任何的林地在

某种程度上都有生态权属性，而在我国，对集体林

地的生态权的界定还非常不明晰，林权的复杂性，

决定了农村集体林改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决定了我

国集体林改工作的复杂性和任务艰巨性。

3林权确权中的非技术因素

如前所述，非技术因素会影响当前林权的明

晰，这些非技术因素主要有两类，一是当地林农对

林权的认知（即产权意识）。二是当地民间风俗的

影响。三是官方规制的不同时期的林改的制度变

革遗产。

3.1当地林农对林权的认知

自集体林改实施以来，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许多

新的林权纠纷，这些纠纷从根本上说与林农的林权

认知差异直接相关。我们通过近几年对全国 10省

40县 100多个村的实地调查，发现其中 80%以上的

林地纠纷与林权边界不明晰有关。而要明晰林权

边界，则涉及到林农对集体林地的传统认知、国家

不同时期林地制度变革的遗产等诸多传统与现实

社会因素，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不同地方的村级社

区林改实践，由此衍变出形式多样的地方性林改实

践和认知体系。在当前的集体林权改革中，如何在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中把各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

制度包容到村级林改制度实践中，现行林改中亟待

解决的关键议题。

从法定的角度来看，我国的集体林地是属于

“农民集体所有”，村集体经济组织则是其产权主体

的代理人。村集体资产的处置与村集体成员权的

认定有很大关系。然而和农地承包权不同的是，在

集体林地承包经营中，作为生产资料的林地产出必

须以长时期的稳定的产权主体约定为前提，但国家

的林改制度设计把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最长约定为

“70年”，将林权“固化”起来，追求必然和村集体内

部的每个农户的人口变动发生矛盾。

3.2当地民间风俗的影响

国家宏观层面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设计

最终是要落实到一定的场域（实践层面），才能真正

发挥其政策效力，这是制度实施的本义。而村级实

践层面的林权的实践图景更加丰富而生动。在林

农看来，林地主要有两种价值属性：一种是作为生

产资料的林地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可以为他们

带来经济效益；另一种是作为非生产资料的使用价

值属性（包括“风水”用地价值、生态价值等），这种

使用价值可以满足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另外一些需

求。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属性导致林权有不同的边

界，而且他们之间往往是不重合的。一旦它们之间

发生冲突，极易引发林权纠纷。

在很多山区农村特别是在一些单姓村或者主

姓村，都存在这样一种“祖宗山”产权意识。按照通

常的理解，假设某一片山林是“祖宗传下来”的，那

么所有的宗族子民都共同拥有这片山林，，也就是

属于所谓的“族产”，由此形成的宗族林权观念自然

也是根深蒂固的。

据訾小刚、赵旭东（2007）在江西省遂川县石村

对当地林权改革调查，发现当地有很多偷砍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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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竹的情况。他们认为，在“偷”的背后，有许多有

待研究的东西。例如：林区农民时常去偷砍树木和

毛竹，但却不去偷同样都生长在野外的水稻，不去

偷别人家的牛。众所周知，2003年国家林业局在江

西林改时已明确规定，林地一旦确权发证，林地所

有权就属于个人所有，50年不变。为什么已被国家

法律明确了的东西，且山场上的界址已经划清楚

了，林区的农民们却没有把林木等同水稻一样看待

呢？他们的调查发现，山场上国家划分的界址并不

能很好地起到在法律意义上的物权保护作用。在

物权法中,物权的最基本特征就是物权所有人对物

具有的支配性、排他性、绝对性和可转让性（訾小刚

等，2007）。
3.3不同时期的林改的制度变革遗产

事实上，自集体林改实施以来，全国各地都出

现了许多新的林权纠纷，这些纠纷从根本上说与林

农的林权认知差异直接相关。我们近3年对全国10
省 40县 100多个村的实地调查，发现其中 80%以上

的林地纠纷与林权边界不明晰有关。而要明晰林

权边界，则涉及到林农对集体林地的传统认知、国

家不同时期林地制度变革的遗产等诸多传统与现

实社会因素，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不同地方的村级

社区林改实践，由此衍变出形式多样的地方性林改

实践和认知体系。在当前的集体林权改革中，如何

在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中把各种正式制度和非正

式制度包容到村级林改制度实践中，这点是现行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中在当前的集体林权改革中，如何

在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中把各种正式制度和非正

式制度包容到村级林改制度实践中，村级林改实施

过程显示，不同时期的林权观念遗产在村级实践都

有相应的信奉者，他们分别以此作为自己参与村级

林权界定及利益争夺的依据。不管他们所持的参

与利益争夺的是“理由”是“合法”还是“不合法”的，

也不管他们搬出的“理由”是“成文”的还是“口头约

定”的，抑或是“祖宗传下来的”还是“国家赋予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现行的林改的正式制度安排

不能完全有效地把这些村级的非正式制度因素排

除在村级林改场域之外。因此，在村级社区层面的

林改实践中，不同时期的林改的制度变革遗产都有

其赞成者、支持者和反对者。更需要指出的是，林

农的分化程度、利益的争夺激烈程度，使得哪怕是

同一个林农，也可能在不同的场合扮演不同的甚至

是相互矛盾的林地产权信奉者。林农无论是信守

传统的民俗惯例，还是遵循现代的国家法规条例，

他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千方百计使自己在村级林

改的利益分配与争夺中处于优势地位，并以此来排

挤可能或实际的竞争者。

这种看起来混乱的林权意识是导致全国各地

林地纠纷多发的根源性所在，也决定了调处林地纠

纷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本文正是通过分析实地调

查所获得的林地纠纷案例，呈现出村级社区林改实

践中的一幕幕图景，尝试从林农自身角度揭示林权

边界认定的地方性法理逻辑。需要事先说明的是，

本文所要关注的不是林地纠纷的表层意义，而是关

注林地纠纷背后所蕴含的深层的林权观念冲突及

地方性实践逻辑。换言之，“非正式”林权边界与

“正式”林权边界在地方性实践中的博弈过程，我们

决策者应当把这种话语权交给林农自身。

在村级社区林改实践中，这种非正式的宗族性

林权观念经常会和政府的正式林权制度安排发生

冲突，两者在博弈过程中就可能引发林权纠纷。

4结语与讨论

有学者指出，中国现行的农地产权结构不但模

糊而且含混不清（何·皮特，2008）①。在村级社区农

地实践中，可以看到不同的农地产权权能的拥有者

在不同的场域中施加各自的影响，并以此获得各自

的利益分成。不过，这种模糊或者不确定的农地产

权制度安排有时候有利于保持农村社会、经济和政

治的稳定，但在另外一些场合，也可能成为潜在社

会冲突的导火索根源。和农地制度安排类似，在村

级社区的集体林改实践中，不同村民群体对集体林

地的集体成员权认知并不完全一致，由此引发林地

产权边界的纠纷。所不同的是，村级社区林权的实

践更为复杂，关键是它可以推理到更为久远的历史

实践记忆。这种不同时期的制度变革遗产给现实

的集体林改实践提供更为广阔的伸展空间。而我

国现行的正式的林地制度安排并不能完全有效地

把村民对林权的传统历史记忆包容进来，由此导致

的林权纠纷不仅旷日持久难以调处，而且也深刻地

影响乡村的社会治理秩序。在集体林改逐步走向

深化的今天，如何把握好村级社区林改实践中出现

的复杂多样的林权认知理念，是有关各方需要认真

面对和思考的关键议题。

① 对农地产权的理解，学术界存在很大的争议，总的有两种见解：一种看法认为乡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多元的，可称之为“多元主体论”（周其

仁，1994）；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我国乡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是缺失或者说是虚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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